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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楊詠淇
電話：22289111-54111
電子信箱：angela12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9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高字第115001948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段五 (387040000E_1150019484_ATTACH1.png)

主旨：有關青年錄取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「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

計畫」辦理公假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5年3月6日臺教青署學字第

115230209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「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」為國家級青年人才培

育計畫，以拓展國際鏈結交流、青年帶動百工百業創新成

長、引領青年多元創意行動為推動重點，以厚植臺灣青年

競爭力。

三、本計畫115年第1梯次、第2梯次錄取結果將陸續公告，該署

將製作並提供錄取青年錄取證明書（如附件範本），供其

辦理請假或相關行政程序使用。為利行政作業，青年可主

動持錄取證明書向其所就學或任教之學校申請公假，該署

不另行提供錄取名單予各學校。

四、為培育國家人才，請貴校依據該署所提供之錄取證明書，

作為辦理公假申請之正式依據，以利錄取青年順利完成海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5000131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3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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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見習計畫。

五、檢附本案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青年錄取證明書（如

附件範本）1份。

正本：市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、市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、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
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
國民小學、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
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

61


